2020年6月制表

科研基地申报审批单

□单独申报        联合申报（□牵头□参与）
	基地名称
	

	申报项目类别

（请选择一项打√）
	□国家重点实验室                □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

□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             (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
□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（研究中心）
(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     □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

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            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

□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     (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        

□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      (四川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

□四川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   (四川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
□四川省工程实验室              □四川省工程研究中心

(国家药监局重点实验室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牵头申报单位
	四川大学（依托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其它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科研基地场所位置
	位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面积:       M2

	基地负责人 
	（川大牵头申报时本人手签）
	职称/职务
	

	校内学术带头人

（研究方向带头人）
	姓名（学院）                 

	其他校内参加人员
	姓名（学院） 

	学院审批意见

（依托多个学院申报时，所有学院均需签章）
	审批要点：

1、立足学院整体发展，统筹研究牵头申报各级各类科研基地规划；

2、对于参与申报科研基地，应认真研究必要性、目标与可行性，保障学校、学院、参加人员权益，从经费、培养团队、支撑学院学科发展、利用企业研发条件提升科研能力等多方面考虑共建形式，力争利益最大化；

3、审核校内参加人员与现有科研基地固定人员是否存在交叉重复。目前大多数科研基地均须参加领域评估，固定人员成果需标注所属科研基地，同一成果无法重复使用。
	（请学院针对科研基地建设方案内容、配套经费和保障条件、是否支持参与其他单位牵头申报、是否同意上述学院人员参加等4个方面提出明确审批意见。请同时提供一份院领导审签、学院盖章的申报协议，科研院留存。）

院领导签字（本人手签）：         

学院公章：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科研院审批意见
	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院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备    注
	



